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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

日上午9:15一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2025年11月13日下午15:00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缪安民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10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33,081,704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57.05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26,700,16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5.96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381,542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0931％。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0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14,294,18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4485％。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179,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0％； 反对1,875,5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1％；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92,3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953％； 反对1,

875,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14％；弃权2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180,5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2％； 反对1,873,5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5％；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92,9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995％； 反对1,

873,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074％；弃权2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文琳、孙健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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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1

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6日通过书面文件方式、电子文件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现场参会5人，通讯表决方式参会2人，董事高宏波先生、独立董事郭

天武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缪安民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长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为进一步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何思漫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本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思漫先

生担任。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指定专人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 为保证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

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人员组成

调整前为：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缪安民先生、胡志勇先生、谌新民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其中，蔡飚先生任主任委员。

调整后为：何思漫先生、高宏波先生、缪安民先生、胡志勇先生、谌新民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其中，何思漫先生任主任委员。

（2）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人员组成

调整前为：蔡飚先生、缪安民先生、夏斌先生、郭天武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

会委员，其中，蔡飚先生任主任委员。

调整后为：何思漫先生、缪安民先生、夏斌先生、郭天武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投资审查委

员会委员，其中，何思漫先生任主任委员。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

调整前为：蔡飚先生、胡志勇先生、郭天武先生、谌新民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胡

志勇先生任主任委员。

调整后为：何思漫先生、胡志勇先生、郭天武先生、谌新民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

胡志勇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本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组成保持不变， 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长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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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何思漫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为进

一步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何思漫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思漫先

生担任。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指定专人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为保证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调整后，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人员组成

何思漫先生、高宏波先生、缪安民先生、胡志勇先生、谌新民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

中，何思漫先生任主任委员。

2.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人员组成

何思漫先生、缪安民先生、夏斌先生、郭天武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

其中，何思漫先生任主任委员。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

何思漫先生、胡志勇先生、郭天武先生、谌新民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胡志勇先

生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组成保持不变， 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何思漫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何思漫先生个人简历

何思漫，197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广东省拱北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历任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20年11月至2022年4月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22年4月至今任广东省拱北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4年4

月至今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5年10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2025年11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思漫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其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与

广弘控股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持有广弘控股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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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792,1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6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傅国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张世超先生、杨利成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延坤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681,119 99.9399 75,500 0.0408 35,500 0.01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20,996 99.9615 14,600 0.0079 56,523 0.030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06,596 99.9537 49,000 0.0265 36,523 0.019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693,996 99.9469 67,223 0.0363 30,900 0.016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694,696 99.9472 80,923 0.0437 16,500 0.00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407,

668

92.6909 75,500 4.9714 35,500 2.3377

2

关于修订 《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447,

545

95.3167 14,600 0.9613 56,523 3.7220

3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433,

145

94.3685 49,000 3.2265 36,523 2.4050

4

关于修订 《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1,420,

545

93.5388 67,223 4.4264 30,900 2.0348

5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1,421,

245

93.5849 80,923 5.3285 16,500 1.08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洁、郑宇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

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

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 �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7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2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6,248,1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崔巍先生主持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董事钱建林、鲍继聪、尹纪成、李自为、谭会良、张建峰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孙建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顾怡倩、财务总监吴燕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773,931 96.55 28,474,203 3.45 0 0.00

2.00议案名称：关于更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更新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780,570 96.55 28,467,564 3.45 0 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更新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780,570 96.55 28,467,564 3.45 0 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更新制定《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780,570 96.55 28,467,564 3.45 0 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更新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734,346 96.55 28,513,788 3.45 0 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更新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780,570 96.55 28,467,564 3.45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万晓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1389� � � � � � �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1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3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地点：广州保税区保盈南路22号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红星先生

5、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44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288,159,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67.692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4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102,4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本总额的3.782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228,868,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53.764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

的0.0141%。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9,291,3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13.928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共23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042,2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3.7685%。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097,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

对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039,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6％；反对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26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杨蓉律师、陈丽君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669� � � � � � �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5-067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B6广东聚石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6,195,5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6,195,5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55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55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包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6,067,026 99.8057 128,566 0.1943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69,201 90.4458 609,426 9.5542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68,701 90.4379 609,926 9.562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600,436 97.7559 128,566 2.2441 0 0

2

《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5,119,576 89.3624 609,426 10.6376 0 0

3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5,119,076 89.3537 609,926 10.646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6名，代表公司股份共计66,195,592股，其中4名股

东为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816,965股，已对议案2、议案3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会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渊律师、徐施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76� � � � �证券简称：交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参

加了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一、 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11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5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公司总裁夏坚先生，独立董事

严杰先生，独立董事杨东援先生，独立董事洪亮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刘红威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

说明会，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财务状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 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1、目前年年亏损，请问贵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坚持服务国家和上海城市发展战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升服务能

级，打响服务品牌，以现代物流为核心，汽车后市场服务、科技制造为支撑，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创新

驱动，协同联动，实现各业务板块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推进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积极

拓宽发展空间，释放发展动能，打造新增长点。

2、对未来的发展有何展望？ 有哪些具体的战略规划？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将深耕主业，真抓实干，加强主业发展实力，加强改革调整成效，加强管

理效能提升，加强风控能力建设，全力推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3、请问公司2025年三季度营收情况如何？ 是否完成预期？

尊敬的投资者， 您好！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1,044,760,196.03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89%；年初至三季度末营业收入3,230,280,862.4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8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31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4、请问贵公司对于国企改革有何举措？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深化改革创新，紧盯重点项目，全力开拓市场。 公司深耕大型装备细分

领域，积极扩大城配冷链、多式联运、钢铁物流等物流领域的市场份额；持续与主要车企合作，聚焦动

力电池、储能箱体等产品开发；大力拓展大用户在车辆销售、检测、售后维保等方面的销售业务，探索

二手车盈利新模式。

5、公司资金利用率也太低了，未来有什么改善措施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全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持续优化综合物流平台等信息化项目，推动业、

财、人数据融合，强化数智化管理。

6、请问贵公司有没有参与上海国茂控股有限公司的组建？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深耕大型装备细分领域，积极扩大城配冷链、多式联运、钢铁物流等物

流领域的市场份额；持续与主要车企合作，聚焦动力电池、储能箱体等产品开发；大力拓展大用户在车

辆销售、检测、售后维保等方面的销售业务，探索二手车盈利新模式。

7、请问贵司：近半年是否涉及重大资产变更事项？ 若有，请简要说明具体情况及进展。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动推进市场开拓与业务升级，加速推动核心主业转型进程。重大资产

重组属于法定披露信息，如有相关信息，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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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3日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中伟先生因重要公务事项无法现场主

持会议，由副董事长温美婵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华宝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5人，代表股份134,941,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6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4,601,9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0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8人，代表股份10,339,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8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0人， 代表股份11,363,2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23,9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8人，代表股份10,339,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8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4,381,35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846,609股， 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3,

534,747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3、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62,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75,1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弃权3,3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84,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4%；反对75,1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1%；弃权3,3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彭泽宇律师、徐俊彬律师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A0549号

致：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

行）》（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悍高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

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

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10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深交所” ）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的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

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下午14:30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36号悍

高集团总部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欧锦锋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到册、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

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214人，代表

股份358,409,59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002%。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经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4%；

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5%；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1%。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4%；

反对9,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5%；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1%。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58,396,4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3%；

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5%；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

经查验，上述议案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议案三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温定雄

贺双科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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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

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以下简称“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36号悍高集团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支持人：公司董事长欧锦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58,409,59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002％。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45,221,91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03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5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13,187,6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6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5,269,1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71％。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贺春海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现场出席）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256,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637％；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256,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637％；反对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弃权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8,396,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25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629％；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